附件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西省委员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共建山西省大学生村（社区）干部

通信信息服务平台框架合作协议

二○一○年一月

甲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西省委员会  （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太原市青年路8号 
乙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南中环街数码西路3号 

山西省大学生村（社区）干部通信信息服务平台，是按照省委组织部《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函》中“团省委主要负责对大学生村（社区）干部中团员青年的教育培训工作，通过团组织系统加强对大学生村（社区）干部的管理、教育、培训等工作，充分发挥大学生村（社区）干部在基层团组织的作用”的要求，由共青团山西省委（甲方）和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乙方）共同筹建。

甲乙双方在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指导下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双方合作原则

1.1 双方一致同意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通信信息网络和共青团组织协调优势，资源共享，达到共同服务社会的目的。

1.2 甲乙双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双方行业有关规章制度，不发布或传播任何违反国家规定的信息，不从事影响网络安全的活动。

第二条 服务平台功能

平台以服务大学生村（社区）干部为主要功能，由计算机网站、手机网站、电子报、即时联络系统组成。

2.1 工作指导功能。主要为大学生村干部提供党委组织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大学生村干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应知应会内容，及时发布大学生村干部的工作信息、榜样典型，宣传推荐支农惠农和自主创业项目等内容。

2.2 信息服务功能。就大学生村干部生活、工作、发展中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服务，包括法律咨询、创业信息、特色推广、劳务输出、金融服务、未成年人保护、12355在线维权等多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内容。

2.3生活休闲功能。主要包括生活、时尚、文学、职场、家居、交友、美食、娱乐等内容，将开发和征集多种形式的大学生村干部喜闻乐见的网络论坛、歌曲、短信、游戏、动漫等多媒体产品，正确引导大学生村干部克服网络弊端，促进大学生村干部成长成才。

第三条 双方职责

3.1 甲方职责

3.1.1甲方负责全省大学生村干部的个人信息采集，并确认省、市、县、乡等各级管理人员。

3.1.2 甲方负责配合乙方举办通信终端（手机）及号码的发放仪式。

3.1.3 团县（区、市）委组织大学生村干部自愿签署通信终端（手机）使用协议。

3.1.4甲方负责提供大学生村干部通信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和办公场所。

3.2 乙方职责：

3.2.1乙方负责为全省大学生村干部提供适合其使用的通信终端（手机）及号段。

3.2.2 省、市、县三级电信系统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的协调及服务。

3.2.3 乙方负责提供大学生村干部通信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故障维护。

3.2.4 配合甲方做好大学生村干部通信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升级。

第四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4.1 甲乙双方的合作均属自愿行为，为保证双方合法权利，各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对方行使权利。双方要按照本协议和相关制度，做好大学生村干部通信信息服务工作。

4.2 在电信行业内，基于以上描述的合作模式，乙方是甲方的唯一合作方。乙方务必采取有效措施，按照3.2条款所述内容予以实施，以确保山西省大学生村干部通信信息服务平台的顺利建设和运行。

4.3 甲方负责审核用户身份，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和有效，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用户名单提供业务。

4.4 对于离网、欠费、退网用户使用乙方所提供手机的全额手机款项，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相关人员的身份及工作信息，用于乙方向用户追讨欠款；对于恶意离网和擅自转让手机的用户，甲方应采取措施并协调用户的上级主管部门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第五条 其它

5.1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

5.2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或附件。补充协议和附件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
5.3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过程中，双方继续履行本协议中未涉及仲裁的事项。
5.4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有效期叁年。
5.5活动领导组：

组      长：   刘润民、李洪波

副  组  长：   高  键、左德志

办公室主任：  崔伟宁、孟丽萍

办公室成员：  丁冰青、张振东、牛星宇、张渊

技术总监： 丁冰青

技术支撑： 李宏伟、关凯、胡冰、宋伟国

5.6 双方联系人：

	单  位
	共青团山西省委员会
	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

	姓  名
	
	

	部  门
	
	

	地  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甲方：共青团山西省委 （公章） 乙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2010年   月   　日              2010 年   月   日

